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指导意

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我们作为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现发表事前认

可意见如下： 

一、针对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项 

1、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议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相关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符合

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制定的《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 年-2023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该规划有利于增强公司利润分配的透明度，有利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回报预期，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3、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智汇

湾创新中心项目和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有利于提升公司综合

服务能力，对公司巩固行业地位、为公司丰富业务结构、加速产业布局提供铺垫、

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持续盈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4、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已就前述关联交易相

关的内容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材料，

我们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原则、交易必要性等作了详细的论证，认为发

行对象符合相关规定，定价原则及依据合理合法，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针对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我们对《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并

认真阅读及审议。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认为本投资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管理

规模和业务收入，拓展投资领域，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获得管理费及资本增值



收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公司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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